一、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一）投标函
 江西省现代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招标人名称）：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G320沪瑞线弋阳朱坑至圭峰段公路改建项目路基工程劳务分包 LJFB-1~LJFB-4  标段号相应的其他文件、图纸及招标文件等的全部内容，（含补遗书第  号至第  号），在考察工程现场后，愿意按LJFB-1标段要约价（大写）            元整（¥         元）、LJFB-2标段要约价（大写）                元整（¥              元）、LJFB-3标段要约价（大写）    元整（¥          元）、LJFB-4标段要约价（大写）            元整（¥          元）的投标总报价，工期 10个月 ；按合同约定进行实施和竣工承包工程，修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
2．我方承诺在投标有效期内不修改、撤销投标文件。工程质量：	  ，安全目标：	。
3．如我方中标：
（1）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在签订合同时不向你方提出附加条件；
（3）随同本投标函递交的投标书附录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4）我方承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递交履约担保。 
（5）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工程。 
（6）在你方和我方进行合同谈判之前，我方将按照合同附件提出的最低要求填报派驻本标段的其他管理和技术人员及主要机械设备和测量、试验检测设备，经你方审批后作为派驻本标段的项目管理机构主要人员和主要设备且不进行更换。如我方拟派驻的人员和设备不满足合同附件要求，你方有权取消我方中标资格。
4．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且不存在招标文件规定的任何一种废标情形。
5．在合同协议书正式签署生效之前，本投标函连同你方的中标通知将构成我们双方之间共同遵守的文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6．招标人在开标现场从合格的投标人中随机抽取中标候选人，若我方所投多个标段均为第一，我方选择的优先中标次序为：      标段、       标段、        标段、       标段。
7．                         （其他补充说明）。
投标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地址：                            .
网址：                            .
电话：                            .
传真：                            .
邮政编码：                        .
年   月  日
